
实验室安全规定 A/0 P2-1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实验室安全规定

为了搞好以防火、防爆、防毒、防灾害事故为中心的安全预防工作，保障师生员工人

身和实验室的安全，顺利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特制定本规定。

1.实验室（含实训室，下同）的安全工作是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根本保证。教学、科研

部门要把实验室的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与教学、科研工作同计划、同布置、

同检查，贯彻“谁主管，谁负责”，层层把关，人人有责的精神。各学院、各中心应定期

对所属实验室安全工作进行检查。

2.实验室操作人员必须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和一定的操作技能。学生在进行实验前，

指导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应将实验的程序、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易发生的问题

以及应急处理方法等向学生交代清楚。

对不遵守实验室纪律和有关规定，违反操作规程并不听教育劝阻者，指导教师有权责

令其停止实验或操作，以防扰乱他人。对无理取闹者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实验室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物质等物品和安装振动、噪

声、高温、高压等有关设备的场合，应符合有关规定并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和管理办法。

4.严格执行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按规定允许少量存

放和实验前临时领回的危险物品要双人双锁妥善保管，要建立卡片、明确责任、安全操作。

实验结束后立即清点。凡属超出规定的存量，必须在实验结束后交回危险品库存放，不准

随便处理、互相转让，更不准转送给个人。

5.各实验室要严格遵守用电规定，严禁私自引、拉电线或更改线路，严禁超负荷用电。

不得将火种带入室内，严禁在室内吸烟。供暖季节注意关注散热器和管道状况，防止漏水

现象。

6.不准在实验室留宿，不准在实验室会客和随便领人参观，严禁个人接洽外单位的实

验项目，凡属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及工具,不经实验中心和资产处批准，不得借给个人和

外单位使用。

7.非实验室工作人员，不准配制实验室钥匙，实验室工作人员不得将钥匙随意转交他

人或给学生使用，上课前借用钥匙需登记并下课后需及时归还。

8.加强安全防范措施，搞好安全预防工作。实训中心主任为实验（实训）室的安全防

火负责人，对其安全、防火负有全面的责任。要经常对本部门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定期进

行安全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要及时整改。各实验（实训）室主任为本实验（实训）室安

全防火责任人，每个实验室需设一名兼职安全员，安全员有权对不符合规定的操作或不利

于安全的因素进行监督和制止。除节假日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外，每次实验结束和下班前

都要进行日巡检查，切断电源、气源、水源，关锁好门窗。实验室的全体成员都要熟悉室

内配备的灭火器材的性能及使用方法。实验室可根据本室的特点，自备些必要的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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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器材，以应付急需。对消防器材、设备要按规定妥善保管，非火警不准动用。

9.严格执行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管理制度。要指定专人管理，明确责任，确保安全。

加强对高压容器、钢瓶的安全管理，对高压容器要定期检查试压，配备应急处置泄漏的器

具，以防发生泄漏事故和引起爆炸。

10.严格执行保密法和学校有关保密的有关规定。各实验室、各中心所承担的研究项

目要注意保守机密。对重要研究项目的研究过程、重要数据和重大成果，不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泄露和发表。要严防失、泄密和盗窃机密的事件发生，一旦发生要及时报告、查

处。

11.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更大的损失。对

重大事故，要保护好现场，在妥善处置现场的同时向保卫处报告，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认真

追查处理。对隐瞒事故、知情不报或故意缩小、扩大事故真相者，将给予严肃处理。对玩

忽职守，工作不负责任或其它原因而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事故者，应视其情节按有关规定严

肃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12.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实验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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